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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曾就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成都中院

)

递交《民事起诉状》

,

请求确认公司对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5,000

万元贷款本息

(

即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接成都聚友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原

5,000

万元债务本息

)

不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进行了公告

(

相关公告详见

2013

年

8

月

23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

近日

,

公司就成都中院对本案的审理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公司认为

,

鉴于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

称广安中院

)(2008)

广法执字第

43-10

号《民事裁定书》已以执行裁定的方式

,

裁定公司继续按照原判决或裁

定对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承接的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

公司对广

安中院上述裁定相关情况的公告详见

2013

年

7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公司目

前以诉讼方式向成都中院主张免除担保责任的诉求难以得到成都中院的支持。为此

,

为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成本投入

,

公司向成都中院提出了撤诉申请。近日

,

成都中院以

(2013)

成民初字第

153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

准许公司撤回起诉。

就请求法院免除上述担保责任的诉求

,

公司以向广安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的方式主张

(

相关情况的公告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执行异议的公

告》

)

。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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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执行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曾就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涉诉及其进展情况进行了

公告

(

相关公告详见

2013

年

7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

因公司认为

,

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广安中院

)(2008)

广法执字第

43-10

号《民事裁定书》涉及公

司的主文内容

:

“……二、其余被执行人继续按原判决或裁定对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承接的债

务承担担保责任。三、本案原对被执行人所查封财产的效力和顺序不变”是错误的

,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近

日

,

公司向广安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广安中院依法免除公司在

(2008)

广法执字第

43-10

号《民事裁定

书》执行案项下全部保证债务

,

解除对公司的全部执行保全措施。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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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

实到

8

名。

陈明乾、李小波、栾汉忠、申书龙、杨砚琪、吕先锫、郑泰安、姜玉梅董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陈明乾董事长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一、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关于推荐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基于公司现有董事仅

8

名

,

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应补选

1

名董事的实际情况

,

本着有利于公

司规范运作的原则

,

经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会议同

意推荐许君如女士为董事候选人

(

简历附后

),

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许君如

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关于撤销

<

关于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

的议

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

并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该预案载明公司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倍特建安”

)

为保证流动资金周转

与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

拟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

1,500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成都银行高新支行

要求为该笔贷款设定担保。经协商

,

成都高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高投担保”

)

拟为该笔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但其要求为该担保设定反担保。为此

,

倍特建安和公司子公司绵阳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绵阳倍特”

)

拟共同在高投担保为倍特建安的前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担保责任范围

内

,

分别以质押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

,

为高投担保提供反担保。

基于

(

一

)

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资产运用效率、降低担保费用支出。

(

二

)

截至目前

,

股东大会尚未审议上述《关于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

,

对倍特建安上述银行贷款的担保方案进行变更。变更后的担保方案为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成

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抵押各自部分资产的方式

,

共同为倍特建安在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不超过

1,500

万元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由于变更后的担保方案

,

不再需要高投担保为倍特建安的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

因而也无需倍特建

安及绵阳倍特为高投担保提供反担保

,

会议同意撤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子公

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与变更后的担保方案相对应的提案为《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

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相关事项可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

,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登

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三、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融资

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新增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五、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成都

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许君如女士简历

:

1966

年

2

月出生 工学学士 法学硕士 经济学博士

(

在读

)

曾任成都建材设计院院办秘书

;

四川电视台广告中心业务经理

;

北京海润国际影视广告成都公司总经

理

;

四川京蓉宾馆总经理

;

时代华纳华娱电视西南中心总监

;

成都高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本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

;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许君如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许君如女士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

,

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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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陈家均

监事会主席

,

肖青彬、李继勤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陈家均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推荐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肖青彬监事已向监事会递交辞职报告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会议同意推荐徐亚平先生为监事候

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徐亚平先生简历附后

)

。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撤销

<

关于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

的

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

并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该预案载明公司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倍特建安”

)

为保证流动资金周转

与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

拟向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

1,500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成都银行高新支行

要求为该笔贷款设定担保。经协商

,

成都高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高投担保”

)

拟为该笔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

但其要求为该担保设定反担保。为此

,

倍特建安和公司子公司绵阳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绵阳倍特”

)

拟共同在高投担保为倍特建安的前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担保责任范围内

,

分别以质押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

,

为高投担保提供反担保。

基于

(

一

)

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资产运用效率、降低担保费用支出。

(

二

)

截至目前

,

股东大会尚未审议上述《关于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

,

对倍特建安上述银行贷款的担保方案进行变更。变更后的担保方案为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成

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抵押各自部分资产的方式

,

共同为倍特建安在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不超过

1,500

万元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由于变更后的担保方案

,

不再需要高投担保为倍特建安的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

因而也无需倍特建

安及绵阳倍特为高投担保提供反担保

,

会议同意撤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子公

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与变更后的担保方案相对应的提案为《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

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相关事项可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

,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登

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融资

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新增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徐亚平先生简历

1969

年

6

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

曾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光电技术研究所编辑部组长、四川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经理、华西证券有限公

司投资银行项目经理、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部长、投资部部长。现任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

徐亚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徐亚平先生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

,

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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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有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该次会议决议公

告

),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倍特开发”

)

拟以抵押各自部分资产的方式

,

共同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倍特建安”

)

在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不超过

1,500

万元的一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担保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倍特建安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为该项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倍特建安基本情况

(

一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

二

)

注册地点

:

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

三

)

成立日期

:2001

年

4

月

9

日

(

四

)

法定代表人

:

栾汉忠

(

五

)

主营业务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等。

(

六

)

倍特建安股权结构图

:

(

七

)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５９

，

５７８．３５ ９９

，

１９０．７７

负债总额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８７

，

８５５．５３

流动负债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８７

，

８５５．５３

银行贷款

７

，

８５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９６４．４９ １１

，

３３５．２４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９６

，

２５０．５０ １５５

，

９６０．７６

利润总额

２２６．３４ ５０２．８９

净利润

１６３．５２ ３７０．７５

三、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

一

)

担保方式

公司及倍特开发以抵押各自部分资产的方式

,

共同为倍特建安在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的前述贷款提供担

保。

(

二

)

抵押物情况

1

、公司拟抵押的资产情况如下

:

抵押物名称 类别 所在地 产权面积（

Ｍ２

）

盈地蓝座土地 土地 成都高新区科园二路

３

号

６

，

４８９．９０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盈地蓝座土地的账面原值为

834.77

万元、账面净值为

733.76

万元。目前

,

盈地蓝座

土地不存在被设定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2

、倍特开发拟抵押的资产情况如下

:

抵押物名称 类别 所在地 产权面积（

Ｍ２

）

元通车库土地 土地 成都高新区元通二巷

４

号

２

，

５４１．７４

元通车库 车库 成都高新区元通二巷

４

号

３

，

７４４．４４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元通车库及土地的账面原值为

520.51

万元、账面净值为

347.77

万元。目前

,

元通车

库及土地不存在被设定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被采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贷款银行

:

成都银行高新支行

2

、担保人

:

公司、倍特开发

3

、被担保人

:

倍特建安

4

、担保金额

:

不超过

1,500

万元

5

、担保方式

:

抵押担保

6

、在担保责任发生后

,

贷款银行有权与公司及倍特开发协议将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所

得的价款优先清偿主债权。协议不成的

,

贷款银行有权依法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物。

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署。

(

四

)

提供反担保情况

如公司及倍特开发为倍特建安提供前述担保

,

则倍特建安将在公司及倍特开发为其提供前述担保所形

成的担保责任范围内

,

为公司及倍特开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基于倍特建安业务规模持续稳定增长

,

营业收入较为稳定

,

具有偿债能力的实际情况

,

董事会同意公司

及倍特开发为倍特建安的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担保余额为

14,954.73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1%,

在担

保余额中逾期担保金额为

7,954.73

万元

,

涉诉担保金额为

7,954.73

万元。

本次担保导致公司担保余额增加不超过

1,500

万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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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新增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有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该次会议决议公

告

),

公司拟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倍特建安”

)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高新支行的

3,000

万元一年期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倍特建安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为该项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倍特建安基本情况

(

一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

二

)

注册地点

:

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

三

)

成立日期

:2001

年

4

月

9

日

(

四

)

法定代表人

:

栾汉忠

(

五

)

主营业务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等。

(

六

)

倍特建安股权结构图

:

注

:

“倍特开发”指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七

)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５９

，

５７８．３５ ９９

，

１９０．７７

负债总额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８７

，

８５５．５３

流动负债

５３

，

６１３．８６ ８７

，

８５５．５３

银行贷款

７

，

８５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９６４．４９ １１

，

３３５．２４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９６

，

２５０．５０ １５５

，

９６０．７６

利润总额

２２６．３４ ５０２．８９

净利润

１６３．５２ ３７０．７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担保人

:

公司

(

二

)

被担保人

:

倍特建安

(

三

)

担保金额

: 3,000

万元

(

四

)

担保期限

:

一年期

(

具体起止日期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

(

五

)

融资银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高新支行

(

六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署。

四、提供反担保情况

如公司为倍特建安在前述融资银行的

3,000

万元一年期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则倍特建安将为

该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基于倍特建安业务规模持续稳定增长

,

营业收入较为稳定

,

具有偿债能力的实际情况

,

董事会同意公司

为倍特建安的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倍特建安除本公司外的股东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倍

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不为倍特建安的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担保余额为

14,954.73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1%

。在担

保余额中逾期担保金额为

7,954.73

万元

,

涉诉担保金额为

7,954.73

万元。

本次担保将导致公司担保余额增加

3,000

万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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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召集人

:

董事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并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五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

本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六

)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17

日下午

1:30,

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7

日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6

日

15:00

至

2014

年

6

月

17

日

15:

00

的任意时间。

(

七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6

月

9

日

(

八

)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6

月

9

日下午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九

)

会议召开地点

: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8

号本公司会议室。

(

十

)

催告通知

:

本公司将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再次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二

)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三

)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四

)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五

)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预案》

;

(

六

)

《关于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

(

七

)

《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贷款继续提供担保的预案》

;

(

八

)

《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

(

九

)

《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融资提供担保的预案》

;

(

十

)

《关于选举许君如女士为董事的议案》

;

(

十一

)

《关于选举徐亚平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以上审议事项

,

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大会审议事

项之相关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2

日、

3

月

21

日、

5

月

24

日

,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成都高

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公告》、《成都高

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贷款继

续提供担保的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

款提供担保的公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融

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此外

,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大会上述职。《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已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

三、会议的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

(

异地股东可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

传真或信函登记请注明“高新发展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参会登记”字样并致电

028-85184100

予以确认

)

。

股东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

未注明复印件的均须提供原件

):

1

、个人股东

:

本人亲自出席的

,

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出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

(

式样附后

)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

;

2

、法人股东

:

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

,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股票帐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

委托书

(

式样附后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股票帐户卡。

(

二

)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11

日和

6

月

12

日

9:30

至

16:30

(

三

)

登记地点

: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8

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参加投票。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有关事项

1

、投票代码

:360628

。

2

、投票简称

:

“高新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4

年

6

月

17

日的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高新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投票步骤

:

(1)

进行投票时

,

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

,

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100

元代表总议案。以

1.00

元代表议案

1,

以

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本次会

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１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议案

３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元

议案

４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议案

５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５．００

元

议案

６

关于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案

６．００

元

议案

７

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贷款继续提供担保的预案

７．００

元

议案

８

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供担保

的预案

８．００

元

议案

９

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融资提供担保的预案

９．００

元

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许君如女士为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徐亚平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3)

在“委托数量”项下

,

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对应的“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有关事项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6

日

15:00,

投票结束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7

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上述数字证书或服务密码

,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8

号

邮政编码

:610041

联系电话

:(028)85130316 (028)85184100

传真

:(028)85184099

联系人

:

纪建敏、叶超

(

二

)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

会

,

并依照下列指示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若无指示

,

则由代理人酌情

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６

关于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预

案

７

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贷款继续提供担保的预

案

８

关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为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提

供担保的预案

９

《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融资提供担保的预

案》

１０

关于选举许君如女士为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徐亚平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法人股东盖法人单位印章

):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为营业执照注册号

):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签发日期

:

有效期限

:

证券代码:600999� � �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2014-03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相关要求，现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报告进行补充披露。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

证券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和附注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３

］

２６

号）的规

定，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上述通知的要求编制

２０１３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告。同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１

号）的规定，证券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行该准则。

公司已按照上述规定对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项目进行列示， 并对当期报表的比较

期数据进行重述，该调整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量净额等项目均不产生实质影

响。

现将重述的报表项目及金额补充说明如下：

一、合并财务报表影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简要说明

１．

资产负债表

融出资金

－ ５

，

２４１

，

３９３

，

９５９．００ ５

，

２４１

，

３９３

，

９５９．００

将原列报于“其他资产”项目的融

出资金

５

，

２４１

，

３９３

，

９５９．００

元调整至

新设项目“融出资金”

应收款项

－ ７８７

，

５００

，

７４３．７４ ７８７

，

５００

，

７４３．７４

将原列报于“其他资产”项目的应

收款项

７８７

，

５００

，

７４３．７４

元调整至新

设项目“应收款项”

其他资产

６

，

２９３

，

９４３

，

５０９．６５ －６

，

０２８

，

８９４

，

７０２．７４ ２６５

，

０４８

，

８０６．９１

将原列报于“其他资产”项目的融

出 资 金 、 应 收 款 项

６

，

０２８

，

８９４

，

７０２．７４

元调整至新设项目中

应付短期融

资款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将原列报于“其他负债”项目的应

付短期融资款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调整至新设项目 “应付短期融资

款”

应付款项

－ ７８

，

７８９

，

２９２．９５ ７８

，

７８９

，

２９２．９５

将原列报于“其他负债”项目的应

付款项

７８

，

７８９

，

２９２．９５

元调整至新

设项目“应付款项”

其他负债

２

，

３２０

，

０２８

，

５１０．１３ －２

，

０７８

，

７８９

，

２９２．９５ ２４１

，

２３９

，

２１７．１８

将原列报于“其他负债”项目的应

付短期融资款、 应付款项

２

，

０７８

，

７８９

，

２９２．９５

元调整至新设项目中

一般风险准

备

１

，

８２１

，

０９２

，

３９５．０２ １

，

６９２

，

２７９

，

３８９．５６ ３

，

５１３

，

３７１

，

７８４．５８

将原列报于“交易风险准备”项目

的

１

，

６９２

，

２７９

，

３８９．５６

元调整至 “一

般风险准备”

２．

利润表

经纪业务手

续费净收入

－ １

，

８０１

，

０８６

，

２２９．７５ １

，

８０１

，

０８６

，

２２９．７５

将原列报于“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

收入”

１

，

７８６

，

７０３

，

５９２．７０

元及未在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其中项明

细列示的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收入

１４

，

３８２

，

６３７．０５

元调整至新设项目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代理买卖证

券业务净收

入

１

，

７８６

，

７０３

，

５９２．７０ －１

，

７８６

，

７０３

，

５９２．７０ －

将原列报于“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

收入”

１

，

７８６

，

７０３

，

５９２．７０

元调整至

新设项目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

入”

投资银行业

务手续费净

收入

－ ５３２

，

３９０

，

９９３．７８ ５３２

，

３９０

，

９９３．７８

将原列报于 “证券承销业务净收

入”

３４０

，

４７０

，

４７７．６８

元、 原列报于

“保荐业务净收入”

１３３

，

００７

，

５９１．７１

元及原列报于“财务顾问业务净收

入”

５８

，

９１２

，

９２４．３９

元调整至新设项

目“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证券承销业

务净收入

３４０

，

４７０

，

４７７．６８ －３４０

，

４７０

，

４７７．６８ －

将原列报于 “证券承销业务净收

入”

３４０

，

４７０

，

４７７．６８

元调整至新设

项目 “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

入”

保荐业务净

收入

１３３

，

００７

，

５９１．７１ －１３３

，

００７

，

５９１．７１ －

将原列报于“保荐业务净收入”

１３３

，

００７

，

５９１．７１

元调整至新设项目 “投

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财务顾问业

务净收入

５８

，

９１２

，

９２４．３９ －５８

，

９１２

，

９２４．３９ －

将原列报于 “财务顾问业务净收

入”

５８

，

９１２

，

９２４．３９

元调整至新设项

目“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资产管理业

务手续费净

收入

－ １００

，

５１１

，

１６１．４６ １００

，

５１１

，

１６１．４６

将原列报于“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净收入”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元及原列

报于 “基金管理业务净收入”

１７

，

１６７

，

４６９．８４

元调整至新设项目 “资

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受托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

净收入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

将原列报于“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净收入”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元调整至

新设项目“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

收入”

基金管理业

务净收入

１７

，

１６７

，

４６９．８４ －１７

，

１６７

，

４６９．８４ －

将原列报于 “基金管理业务净收

入”

１７

，

１６７

，

４６９．８４

元调整至新设项

目“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３．

现金流量表

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净额

１６２

，

８３２

，

３７３．４７ ９

，

４５０．００ １６２

，

８４１

，

８２３．４７

将原列报于“代理兑付债券收到的

现金净额” 项目的

９

，

４５０．００

元调整

至“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净额”

融出资金净

增加额

－ １

，

６４５

，

３５０

，

０６５．０５ １

，

６４５

，

３５０

，

０６５．０５

将原列报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的融出资金净增

加额

１

，

６４５

，

３５０

，

０６５．０５

元调整至新

增项目“融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２

，

９７８

，

６７３

，

７９０．４３ －１

，

６４５

，

３５０

，

０６５．０５ １

，

３３３

，

３２３

，

７２５．３８

将原列报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的融出资金净增

加额

１

，

６４５

，

３５０

，

０６５．０５

元调整至新

增项目“融出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其他

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６８１

，

１７７．１７ ６８１

，

１７７．１７

将原列报于“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固定

资产净额”调整至“收到的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影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简要说明

１．

资产负债表

融出资金

－ ４

，

５１３

，

２５３

，

６２０．７８ ４

，

５１３

，

２５３

，

６２０．７８

将原列报于“其他资产”项目的

融出资金

４

，

５１３

，

２５３

，

６２０．７８

元调

整至新设项目“融出资金”

应收款项

－ １０３

，

４６４

，

２５５．６７ １０３

，

４６４

，

２５５．６７

将原列报于“其他资产”项目的

应收款项

１０３

，

４６４

，

２５５．６７

元调整

至新设项目“应收款项”

其他资产

４

，

８３９

，

３８８

，

１４０．１８ －４

，

６１６

，

７１７

，

８７６．４５ ２２２

，

６７０

，

２６３．７３

将原列报于“其他资产”项目的

融出资金、应收款项

４

，

６１６

，

７１７

，

８７６．４５

元调整至新设项目中

应付短期融资

款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将原列报于“其他负债”项目的

应付短期融资款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调整至新设项目“应付

短期融资款”

应付款项

－ ２８

，

７１７

，

１１１．０９ ２８

，

７１７

，

１１１．０９

将原列报于“其他负债”项目的

应付款项

２８

，

７１７

，

１１１．０９

元调整

至新设项目“应付款项”

其他负债

２

，

２４４

，

９０４

，

６８６．２８ －２

，

０２８

，

７１７

，

１１１．０９ ２１６

，

１８７

，

５７５．１９

将原列报于“其他负债”项目的

应付短期融资券、应付款项

２

，

０２８

，

７１７

，

１１１．０９

元调整至新设项

目中

一般风险准备

１

，

８２１

，

０９２

，

３９５．０２ １

，

６９２

，

２７９

，

３８９．５６ ３

，

５１３

，

３７１

，

７８４．５８

将原列报于“交易风险准备”项

目的

１

，

６９２

，

２７９

，

３８９．５６

元调整至

“一般风险准备”

２．

利润表

经纪业务手续

费净收入

－ １

，

５７８

，

６２９

，

０１９．１２ １

，

５７８

，

６２９

，

０１９．１２

将原列报于“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净收入”

１

，

５６４

，

２４６

，

３８２．０７

及未

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中

项明细列示的代理销售金融产

品收入

１４

，

３８２

，

６３７．０５

元调整至

新设项目“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

入”

代理买卖证券

业务净收入

１

，

５６４

，

２４６

，

３８２．０７ －１

，

５６４

，

２４６

，

３８２．０７ －

将原列报于“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净收入”

１

，

５６４

，

２４６

，

３８２．０７

元调

整至新设项目“经纪业务手续费

净收入”

投资银行业务

手续费净收入

－ ４７４

，

１５５

，

５９４．５１ ４７４

，

１５５

，

５９４．５１

将原列报于“证券承销业务净收

入”

２９２

，

２３３

，

０９９．０３

元、原列报于

“保荐业务净收入”

１２９

，

０９９

，

０３９．８８

元及原列报于“财务顾问

业务净收入”

５２

，

８２３

，

４５５．６０

元调

整至新设项目“投资银行业务手

续费净收入”

证券承销业务

净收入

２９２

，

２３３

，

０９９．０３ －２９２

，

２３３

，

０９９．０３ －

将原列报于“证券承销业务净收

入”

２９２

，

２３３

，

０９９．０３

元调整至新

设项目“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

收入”

保荐业务净收

入

１２９

，

０９９

，

０３９．８８ －１２９

，

０９９

，

０３９．８８ －

将原列报于“保荐业务净收入”

１２９

，

０９９

，

０３９．８８

元调整至新设项

目“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

入”

财务顾问业务

净收入

５２

，

８２３

，

４５５．６０ －５２

，

８２３

，

４５５．６０ －

将原列报于“财务顾问业务净收

入”

５２

，

８２３

，

４５５．６０

元调整至新设

项目“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

入”

资产管理业务

手续费净收入

－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将原列报于“受托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净收入”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元调

整至新设项目“资产管理业务手

续费净收入”

受托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净收

入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

将原列报于“受托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净收入”

８３

，

３４３

，

６９１．６２

元调

整至新设项目“资产管理业务手

续费净收入”

３．

现金流量表

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净额

２８

，

７０３

，

７７７．２３ ９

，

４５０．００ ２８

，

７１３

，

２２７．２３

将原列报于“代理兑付债券收到

的现金净额”项目的

９

，

４５０．００

元

调整至“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净额”

融出资金净增

加额

－ １

，

７３８

，

１６１

，

５６５．７２ １

，

７３８

，

１６１

，

５６５．７２

将原列报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的融出资金

净增加额

１

，

７３８

，

１６１

，

５６５．７２

元调

整至新增项目“融出资金净增加

额”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２

，

５７８

，

８０２

，

６１９．９３ －１

，

７３８

，

１６１

，

５６５．７２ ８４０

，

６４１

，

０５４．２１

将原列报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项目的融出资金

净增加额

１

，

７３８

，

１６１

，

５６５．７２

元调

整至新增项目“融出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的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６６９

，

６１５．７３ ６６９

，

６１５．７３

将原列报于“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固定资产净额”调整至“收到的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90� � �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4-06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281

号

"

《关于核准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的核准，于

2010

年

4

月

6

日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17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3.0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71,61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133.55

万元，以上

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9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2010]118

号验资

报告验证。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

作的通知》（财会

[2010]25

号）的精神，公司于

2010

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最终确定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6,928.49

万元。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本公司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010

年

5

月

8

日，公司与

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甸县支行

(

帐号：

5910010400099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西支行

(

帐号：

2402002619006812588)

和交通银行贵阳油榨街支行（帐号：

521213000018010011974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截止

2014

年

5

月

21

日，公司在交通银行贵阳油榨街支行（帐号：

521213000018010011974

）

开设的募集资金帐户余额为

210.42

元，为方便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公司已将上述资金转

帐至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甸县支行（帐号：

591001040009931

），并办理

了交通银行贵阳油榨街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贵阳油榨街支

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就此终止。

特此公告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 �证券简称：闽福发A� � � �公告编号：2014-036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5

日发布了《神州学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开始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5

月

10

日、

5

月

17

日发布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

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50� � �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2014-10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秘书取得任职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4

月

17

日，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陶健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议案，并决定在陶健先生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前，暂由公司总会计

师陈琼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经参加培训、考试，陶健先生已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取得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根据相关规定，陶健先生自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之日起正式行使董

事会秘书职责，同时陈琼女士的代行工作终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50� � �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14-02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情况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湖

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卓越投资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92,283,84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0.05%

，全部为限售流通股）通知：卓越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14,000,000

股股份质押

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8%

），为其向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该项证券质押期限自实际放款起

12

个月。

上述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况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卓越投资共计质押公司股份

77,8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7%

；

湖南天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计质押公司股份

11,88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6%

；杨

子江先生共计质押公司股份

4,968,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6%

。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的情况。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3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4-051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阙文彬先生通知：阙文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另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

）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分别为

2014

年

5

月

21

日、

2014

年

5

月

22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阙文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317,604,000

股（均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1％

），其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额为

233,648,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9%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48� � �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14-016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发布了《董

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

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12

日起开始停牌。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

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上述公告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自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

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

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

-

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前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中技控股 编号：临2014-057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13

日起连续停牌。停牌期间，

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

3

月

27

日、

4

月

3

日、

4

月

18

日、

4

月

25

日、

5

月

6

日、

5

月

17

日发布了 《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4

年

4

月

11

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2014

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自公司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的相关内

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目前，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

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